
「粤车南下」指定司机以内地驾驶执照  

申领「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」  

 

 

A. 申请条件  

 申请人需符合下列条件：  

(一 )  由申请日起计之前的三年内，曾持有内地的正式驾驶执照

（而非暂准驾驶执照），即该驾驶执照必须仍然有效或有效

期届满不超过三年；及  

(二 )  申请的车辆类别必须为该执照准许申请人驾驶的类别；及  

(三 )  该执照是申请人在内地成功完成有关的驾驶考试后取得

的；以及  

(四 )  符合以下三项申请资格的其中一项：  

 I.  该执照原本是申请人在内地居留不少于 6 个月的期间

发出的；或  

 II.  紧接在呈交申请前，该执照已签发不少于五年；或  

 III.  申请人持有内地护照或同等旅行证件。  

 

 

B. 申请程序  

 

 申请人须亲自或授权代理人带同已填妥的申请表格连同所需文件

及费用，经运输署香港牌照事务处柜位提交及办理申请。  

 

 申请人必须先经指定「电子即日筹」系统网上取筹（每个工作天上

午 7 时 以 先 到 先 得 形 式 派 发 ， 详 情 可 参 阅 网 页

（ https://www.td.gov.hk/sc/public_services/licences_and_permits/os

qt/index.html ） 或 预 先 经 政 府 一 站 通 网 页

（ https://www.gov.hk/sc/residents/transport/drivinglicense/abs.htm ）

预约免试签发柜位服务，然后按指定时段前往香港牌照事务处提交

申请。  

 

 申 请 人 须 于 递 交 申 请 表 前 三 个 月 内 经 运 输 署 网 页

（ https://www.td.gov.hk/sc/public_forms/td_forms/ecmvt/index.html）核实在

申请表格所填报的「电子联络方式」（即电邮地址或可接收短讯的

香港流动电话号码）。  

 

  

https://www.td.gov.hk/sc/public_services/licences_and_permits/osqt/index.html
https://www.td.gov.hk/sc/public_services/licences_and_permits/osqt/index.html
https://www.gov.hk/sc/residents/transport/drivinglicense/abs.htm
https://www.td.gov.hk/sc/public_forms/td_forms/ecmvt/index.html


C. 申请所需文件  

 

项目  所需文件  

1 填妥及已签署的「免试签发香港正式驾驶执照申请表」

（TD63A）正本（请参阅样本填写）  

下载表格：

https://www.td.gov.hk/filemanager/common/td63a_e -

fillable_chi.pdf 

2 申请人的内地实体正式驾驶执照（正本及副本）  

3 申请人的「往来港澳通行证」或内地护照（正本及副本）  

4 最近三个月内发出的申请人现时内地住址的证明文件（正

本或副本）  

 例如「粤居码」的截图列印本、水 ∕电 ∕煤供应商收费单或

发票 ∕银行发出之结单或信件等  

5 最近三个月内发出的申请人现时香港通讯地址的证明文件

（正本或副本）  

 例如水 ∕电 ∕煤供应商收费单或发票 ∕银行发出之结单或信

件等  

 如获授权使用他人的香港地址作为通讯地址，请提交以下

文件：  

 授权人地址证明文件（需于最近三个月内发出）；  

 由授权人亲笔签署的香港通讯地址授权信正本，授权

信须注明申请人及授权人的全名及身份证明文件号

码、有关地址，以及列明准许申请人运用有关地址作

通讯地址之用；及  

 授权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副本。  

 

6 费用港币 900 元（如申请人年龄为 60 岁或以下，正式驾驶

执照有效期为 10 年）  

 可以转数快、易办事，现金或划线支票（抬头：「香港特

别行政区政府」）付款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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